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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附錄新增。


	一、本規範所稱之增量，其最小時間尺度為一小時平均值，應涵蓋場所周界外所有陸域受體點或網格之模擬結果。
二、高斯類模式進行原生性污染物濃度增量模擬時，得不考慮新增污染物與環境大氣背景間之化學反應，以新增污染排放量進行小時濃度增量模擬。
三、以網格及軌跡模式模擬污染物濃度增量時，需考慮新增污染物與環境大氣背景間之化學反應，應使用符合性能評估規範之環境大氣背景場，或以合適之背景排放量進行環境大氣背景場模擬，計算新增污染物於該環境大氣背景場下之濃度增加量，增量應為新增之污染物含背景排放量與背景場模擬結果在相同時空條件下之差值。使用合適之背景排放量進行環境大氣背景場模擬，應檢附背景排放量說明。
四、同一公私場所進行各類模式扣除其替代之既存固定污染源所之增量計算時，得以新增或變更前之模擬結果作為背景場，以新增或變更後與背景場同一時空條件下之差值計算增量。
五、污染物濃度增量統計方式，應以下列原則計算之：
（1） 最大小時平均值增量：高斯類擴散模式各受體點取模擬期程內每年每日最大小時增量值第八高值之算數平均值；軌跡類及網格類模式各網格點計算模擬期程內每日最大小時增量值，將該值由低到高依序排列後取第九十八累計百分比對應值。
（2） 八小時平均值增量：高斯類擴散模式各受體點取模擬期程內每年每日最大八小時增量值第八高值之算數平均值；軌跡類及網格類模式各網格點計算模擬期程內每日最大八小時增量值，將該值由低到高依序排列後取第九十八累計百分比對應值。
（3） 日平均值增量：高斯類擴散模式各受體點取模擬期程內各年每日平均增量值第八高值之算數平均值；軌跡類及網格類模式各網格計算模擬期程內之各日平均增量值，將該值由低到高依序排列後取第九十八累計百分比對應值。
（4） 年平均值增量：各類模式之各受體點或網格，其年平均值增量為模擬期程內所有小時增量值之算數平均值。
（5） 污染物為臭氧時，其小時平均值增量得以每日十一時至十八時之增量計算結果最大值表示。
	
	一、本附錄係為因應補充說明原公告事項八第二項內容，並釋疑高斯類模式及網格類、軌跡類模式於增量模擬時之模擬方式，及述明污染物濃度增量統計方式，以避免使用者或一般大眾因語意不清而產生誤解。
二、目前並未明確規範最大增量是否排除海上而只計算陸上濃度增量，以及是否排除廠（場）區內之範圍而只計算廠區外之網格點，宜釐清以免執法上之爭議。
[bookmark: _GoBack]三、模擬期程區分模擬濃度之計算方法，其本質係為模式類別之區分，故本次修訂乃依照模式類別分別定義模擬濃度增量之表示方式。
四、臭氧增量之產生來自於日光照射產生之大氣化學反應，因此容許增量之管制應僅於日間之濃度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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